
▲彭定康再對香港
事務說三道四，利
用黃之鋒案干預香
港司法

大公報記者
何嘉駿攝

「末代港督」 彭定康寂寞難耐，前日抵達香港，假借 「推廣新書」
之名，再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公然唱衰特區政府。他昨日在外國記者
會的午餐會上，用與反對派同一口脗，聲稱 「我認為黃之鋒案，律政司
司長提出刑期覆核是政治決定」 ，更譏袁國強 「幼稚」 。至於 「港獨」
標語在大學校園出現，身為牛津大學校監的他竟稱，基本法無寫明學生
不准討論，很難阻止。香港社會各界猛烈抨擊其謬論，指他不應指手畫
腳，且上訴庭已有判詞表明刑期覆核理據，直斥彭定康破壞法治。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各界抨破壞法治 用心險惡
彭定康攻擊律政司 干預港司法

A4 要聞 責任編輯：謝文軒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彭定康昨日在午餐會上
，提到有關 「公民抗命」的
議題，先是聲稱 「公民抗命
」反映政策失誤，若果政府

不與示威者對話，不嘗試吸納示威者意
見，最終只會令示威者走向極端。不過
當《大公報》記者追問，有行動者不願
承擔罪名是否違反 「公民抗命」的精神
，彭定康立即 「封口」，聲稱絕不會回
應個別正在審訊的案件，並且東拉西扯
，顧左右而言他，聲稱自己當年爭取成
立終審法院，所以不會批評香港司法制

度云云。
「公民抗命」是近期不少人討論的

詞語，上訴庭在衝擊立法會案件的判詞
亦有引用英國大法官賀輔明對 「公民抗
命」的評論，就是行事應有合理的節制
，不能造成過分的破壞或對公眾造成太
大不便，以及當事後面對刑事檢控時，
會認罪及接受刑罰來顯示信念。

昨日在午餐會上，彭定康亦有被在
場人士問到 「公民抗命」的界限應去到
多遠，彭定康當時回應指，英國近年最
大型的 「公民抗命」，最初都是示威，

但最終會演變成暴亂，而開放社會要將
「公民抗命」視為反映政策失誤。

不過，當《大公報》記者向彭定康
提問，問及如果有行動者表明不認罪，
是否違反 「公民抗命」精神，彭定康卻
拒絕闡述，還以 「個別案件正在審訊」
作為藉口，他之後更東拉西扯，聲稱自
己努力不會批評司法程序以及評判法庭
。現在已是一個老人，而有些人認為在
這個階段可以任意批評，但他過去致力
爭取成立終審法院保障公民權利諸如此
類，東拉西扯，不知所云。

政府四條件開放網媒採訪
【大公報訊】記者文軒報道：政府新

聞處自昨日起，接受純網上運作媒體（純
網媒）申請進入政府機構採訪。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稱開放純網媒採訪是大勢所趨，
一刀切的做法已不合時宜。業界則對有關
安排持不同意見。

每周最少五天更新
政府新聞處昨日公布申請的具體要求

，包括申請機構須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
例》註冊，提交申請前三個月內，定期在
網上報道新聞的證明。網站每周至少五天
要有更新，最少要有一名編輯和一名記者
。而通過申請的網媒，若採訪時作出不當
行為，例如使用粗言穢語、擾亂活動秩序
或示威等，可能會被暫停或撤銷採訪資格
。政府會在半年後檢討新安排。

根據政府新聞處的申請指引，如果網

站主要內容與時事新聞無關，例如是娛樂
或賽馬新聞，或者以複製其他報道為主的
媒體，以及非政府、非牟利組織，智庫，
關注團體的傳訊，鼓吹性刊物及網站等，
都不會被接納。

報業公會：條件太寬鬆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新聞處在制定相

關機制時，曾參考國際上處理純網媒方面
的做法，亦與五個主要業界組織，包括香
港記者協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香港報
業公會、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和香港攝影
記者協會溝通，對方雖在具體細節有不同
意見，但大體認同開放純網媒採訪是大勢
所趨。

對於有傳統媒體擔心，容許純網媒入
場會 「攤薄」他們的發問時間，林鄭月娥
承認這是一個實際考慮，已要求政府官員
日後適當延長記者會時間。

回應有關安排，香港報業公會認為開
放條件太寬鬆，易導致採訪時出現混亂。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稱，政府開放純網媒採
訪時，必須做好管理，一視同仁。香港記
協表示歡迎，會跟進網媒在新安排下，是
否能獲得公平、合理待遇。

盜竊九書 鄭錦滿罪成罰3000元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熱血

公民副主席、綽號 「四眼哥哥」的鄭錦滿
，在2016年3月搗亂公共圖書館，將九本簡
體字書籍放入垃圾桶內。昨日九龍城裁判
法院裁定被告鄭錦滿盜竊罪成，裁判官王
詩麗直斥被告搗亂行為自私、愚蠢，不認
罪後又在庭上為自己的破壞行徑砌詞狡辯
，決定判處被告罰款3000元。

被告鄭錦滿（29歲），被控於2016年3
月29日在九龍公共圖書館，將九本價值505
元的簡體字兒童圖書放入垃圾桶中，過程
拍成短片並在同年四月上載至Facebook。
被告在片中呼籲市民一同 「銷毀」本港各

圖書館內的簡體字書籍，方法包括如他短
片內所示範的行為。

官斥行為自私 砌詞狡辯
裁判官王詩麗判決時指，涉案的簡體

字書籍屬政府的公眾財物，被告卻把自己
當成公眾財物的物主，未獲授權就將公共
圖書館的藏書放入垃圾桶中，剝奪公眾人
士借閱圖書權利，亦令公共圖書館失去原
有財物，可見被告行為屬不誠實地令他人
失去財物，罪同盜竊一樣，裁定被告罪成。

裁判官斥責被告涉案行為自私、愚蠢
，甚至將過程上載網絡，呼籲他人仿效，

但被告仍在庭上辯稱當日行為無破壞意圖
，認為被告不認罪，又在審訊期間砌詞狡
辯。裁判官指，涉案九本簡體字書籍最終
有幸被清潔工發現，交還予圖書館管理員
，圖書館未致有損失。而涉案財物價值不
高，同時被告初犯盜竊，本可考慮判處感
化，但被告不認罪，又堅持己見，認為判
處被告感化效果不大，決定判處被告罰款
3000元。

據資料，被告鄭錦滿曾在 「佔領行動
」時無視法庭的禁制令，在清場時仍然在
旺角亞皆老街霸佔馬路。事後被控藐視法
庭，被告認罪於本年三月被判囚三個月。

《大公報》記者追問 肥彭東拉西扯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社民
連黃浩銘等13名男女於2014年反東北撥款
衝擊立法會大樓，上訴庭在本年8月15日改
判13人即時監禁八至十三個月。昨日律政
司回應傳媒提問時，證實再收到案中被告

黃浩銘、朱偉聰、周豁然、陳白山四人上
訴申請。同案另外八名被告梁曉暘、劉國
樑、梁穎禮、林朗彥、何潔泓、嚴敏華、
郭耀昌、黃根源已在9月18日提出上訴申請
。目前只餘下招顯聰未提出上訴。

衝擊立會收監 多四被告上訴

曾蔭權收受利益案 下周二開審
【大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前特

首曾蔭權被控 「身為行政長官收受利益」
罪名，案件昨早於高院提訊。

本案將於下周一（9月25日）再提訊，
並按原定排期在9月26日（周二）開審，預
計需時25日。法庭下令禁止傳媒報道是次
聆訊的詳情。

昨早大約九時左右，曾蔭權在妻子曾

鮑笑薇陪同下到庭應訊，未有回應提問。
他的胞弟曾蔭培亦有到庭旁聽。

本案控罪指，被告曾蔭權於2010年1月
至2012年6月30日，身為特首及行政會議成
員，在審批雄濤廣播有限公司的廣播牌照
時，未有申報曾接受由雄濤廣播董事提
供的深圳福田東海花園三層式住宅裝修工
程。

【大公報訊】記者葉漢亮、梁康然報
道：西貢蠔涌亞視舊廠房爆炸品案，昨日
於高院續審。控方在開案陳詞中指，第五
被告文廷洛在落口供時承認自己是反政府
組織 「全國獨立黨」成員，並計劃 「在投
票前後」，以煙霧彈製造混亂，包括向警
方使用自製的煙霧彈。

控方昨日進行第二日開案陳詞，控方
指第五被告文廷洛在錄取警誡供詞時，
表示自己在2014年受邀加入 「全國獨立
黨」。他入黨後知道該黨是反政府組織，
約有20至30名成員，聚會時會選擇在Band
房，聚會主要是討論如何進行反對政府活
動。曾有成員提議， 「在投票前後」製造
社會混亂，方式是用煙霧彈。有成員贊成
，認為完成煙霧彈亦可用來對付警方。

及後，他與幾名成員認為舊廠房是秘
密地帶，不會有人發現，就決定潛入被丟

空的亞視舊廠房，當成煙霧彈實驗場。另
外，控方又指本案被告彭艾烈、胡啟賦、
文廷洛三人曾報讀電子課程，內容包括遙
控和計時裝置製作方法。

控方完成開案陳詞後，開始傳召證人
作供。首名證人是曾負責跟蹤本案被告的
刑事情報科警員張家杰，他被安排在屏風
後作供。他稱，在2015年5月28日零時44分
，見到本案五名被告於旺角廣榮樓會合，
首被告陳耀成攜帶一個白色大膠箱，隨後
被告陳耀成、胡啟賦、文廷洛乘搭小巴前
往西貢，三人於蠔涌村口落車。證人將於
今天繼續作供。

本案控罪指，被告陳耀成（36歲）、
鄭偉成（31歲）、彭艾烈（23歲）、胡啟
賦（23歲）、文廷洛（25歲），於2015年5月
28日至6月14日，串謀製造內含硝酸鹽，並
能夠產生煙火效果的爆炸品。另外，被告
陳耀成、鄭偉成、胡啟賦同被控在2015年6
月14日分別於蠔涌亞視舊廠房、旺角山東
街廣榮樓、西貢濤苑等地，管有硝酸鈉、
硝酸鉀、異丙醇、過氧化氫等炸藥物品。

控方：被告想製煙霧彈對付警察

過氣政客彭定康前日抵埗，來港四日
的活動安排就是到各個不同場合或公開或
閉門 「演講」。他昨日中午在外國記者會
午餐會的演說，是他今次行程的首場公開
活動。當彭定康中午到達會場時，見到前
秘書曾俊華在場歡迎，忽然相當興奮，立
即擁抱，之後更進入貴賓室密會；而經常
挾洋自重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亦例
行來撐場。

藉嘲弄袁國強 自抬身價
彭定康在演說時，大談黃之鋒刑期覆

核案，一再攻擊袁國強，聲稱袁國強是一
個成人，一定知道凡事都有後果，如果不
清楚這樣的做法會為國際社會帶來什麼信
息，這是有點幼稚。彭定康又不斷嘲弄袁
國強，聲稱牛津大學曾邀請袁到該校擔任
嘉賓演講，而袁當時的講辭是關於香港是
亞洲國際法治樞紐，他質疑到底袁國強能
否拿出好例子證明云云。

至於叫囂 「港獨」是否超越言論自由
的界線，彭定康就為 「獨行」塗脂抹粉，
「夾足口供」地狡辯基本法並無寫明學生

不能討論 「港獨」，而且很難阻止人家討
論云云。

被問到假如牛津大學出現學生提倡獨
立，校方如何處理，彭定康聲稱，校方會
向有關學生了解，但不會阻止他們討論。
不過，彭定康又用很明顯的雙重標準聲稱
，言論自由並非毫無限制，例如在英國，

挑起仇恨、因政見不同而主張殺死對方、
仇視種族等言論是絕不容許，也不能張貼
奚落自殺者家屬的標語。他又指點稱，希
望社會透過對話，特區政府透過與學生對
話，解決問題。

對於有人問到假如他當上英國首相，
會怎樣處理香港問題之際， 「末代港督」
難掩眉飛色舞，笑言回答這條問題可能會
負上法律責任，又稱對於英國政府最近發
表的 「香港半年報告」比過去誠實以及敢
言，感到相當欣慰云云。彭定康自爆 「試
圖干預香港內政」的行為，聲稱自己數星
期前去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希望她能團
結香港社會云云。

煽風點火 為反對派壯膽
對於彭定康的連番謬論，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吳亮星直斥， 「彭定康才是幼稚！
香港一早回歸祖國，並且以法治見稱。彭
定康竟聲稱黃之鋒案是政治決定，簡直是
荒謬！他應該一早收聲。」吳亮星又指，
「獨立」問題從來都是敏感問題，外人根

本不應該說三道四。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批評，彭

定康就黃之鋒案發聲，明顯是出於政治目
的，也是為反對派壯膽。王國興強調，上
訴庭已指出原訴法庭有原則性的錯誤，根
本不是政治決定， 「彭定康信口雌黃，用
心險惡，為反對派壯膽，意圖在香港煽風
點火，理應受到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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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黃之鋒案，
上訴庭已指出原審
法庭有原則性的錯
誤

記者 龔學鳴

蠔涌爆炸品案＞＞＞


